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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政发〔2023〕29 号

兴县康宁镇人民政府
关于2023年度汛期地质灾害隐患专项排查的

实施方案

各村委、各基层站所: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部、省汛期地质灾害专题部署会议精神和

山西省重大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《关于开展汛期地质灾害

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》(晋地灾指办发〔2023〕4 号)、

《吕梁市 2023 年度汛期地质灾害隐患专项排查实施方案》(吕地

灾防办〔2023〕2 号)、《兴县地质灾害防治领导组办公室关于

印发 2023 年度汛期地质灾害隐患专项排查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兴

地灾办发〔2023〕5 号），切实做好我镇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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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，请抓好贯彻

落实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通过组织开展汛期地质灾害隐患专项排查，对我镇地质灾害

隐患开展拉网式、地毯式大排查，全面摸清隐患底数，发现潜在

风险，开展隐患整治，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，夯实地质灾害防

治基础，对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和责任落实情况进行再检查、再

核实，查缺补漏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解决、限期整改，确保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二、排查时间

即日起至 2023 年 7 月 10 日。

三、排查方式

各村、各基层站所要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的原则，

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及行业主管责任，组织建立由防灾责任人、监

测责任人参加，对各自辖区内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全方位全覆

盖排查巡查，不留盲区、不留死角，既排查隐患，又排查问题，

也排查原因。在集中排查的同时，严格落实常态化排查制度，做

到不停顿、不断档、不留空白。

四、排查内容

对辖区内各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进行全面细致的综合排查，

对在册隐患点逐一进行精细排查核查复查，对在册隐患点以外具

有孕灾地质条件、有受威胁对象分布的范围，要达到应查尽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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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加强对以下区域的隐患排查:

（一）高陡边坡是排查的重中之重。一是土质边坡高度大于

8m,坡度大于45°,影响范围(安全距离)小于坡高一倍距离的;二

是岩质边坡高度大于 12m,坡度大于 60°,影响范围(安全距离)

小于坡高一倍距离的;三是混合边坡高度大于 10m，坡度大于

45°,影响范围(安全距离)小于坡高一倍距离的;四是其他经专

业研判存在隐患和风险的。

（二）各类施工工地、临时工棚区及旅游景区景点。

（三）黄土地区人口密集的各类村。

（四）各主要公路、铁路沿线、山区路段、临水临崖路段、

隧道出入口、高危边坡等灾害易发路段等。

五、处置措施

（一）对排查中发现的风险隐患，不管是否为在册地质灾害

隐患点，均要建立排查台账，做到排查有过程、有记录、有排查

结果、有处置建议。经研判确定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要按照“应

查尽查、应进则进、动态调整、动态管理”的原则，纳入隐患点

管理，做好“两卡”发放，并明确防灾责任人，尽快纳入地质灾

害隐患点数据库，做好分类处置。

（二）对监测预警、警示措施不够完善的已有隐患点，要按

照相关规定和监测预警工作需要进行现场整改;对可能发生地质

灾害的隐患点要立即采取排危除险措施消除隐患，不具备治理条

件的高风险隐患点要立即撤离搬迁;对一般隐患点要加大监测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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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力度。

（三）对排查出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要立即上报镇政府，

镇政府要立即上报县政府和县自然资源局，形成整治方案，明确

整治责任、整治要求、整治措施、整治时限，做到责任单位、防

治资金、监测手段、防治措施“四到位”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

（四）对于已出现临灾征兆的高危隐患点，要立即采取措施，

果断撤离受威胁人员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受地质

灾害威胁已撤离群众，经政府牵头组织进行风险评估确保安全后

方可返回。

六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强化领导，密切协作。各村委、各基层站所要从讲政

治、讲大局的高度出发，深刻认识汛期地质灾害防范面临的严峻

形势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结合本区域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区域《汛期

地质灾害隐患专项排查实施方案》，全力以赴组织开展汛期地质

灾害隐患排查工作，做到领导到位、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。

（二）严格要求，确保实效。各村委要科学制定排查工作方

案，明确排查内容和排查技术路线，突出排查重点，确保按时保

质保量完成排查任务。要全面加强“雨前排查、雨中巡查、雨后

核查”，坚持“点面结合、专群结合”，聚焦重要区域、重点部

位和关键环节逐一排查，做到不留盲区、不留空白。镇政府对汛

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注重培训。要充分采用微信、短信等多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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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，广泛宣传地质灾害防治知识，特别是要狠抓地质灾害重点

区域的防治知识宣传，加强地质灾害防治一线工作人员的培训及

在岗在位的监督，进一步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和遇险自救能力，实

现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全民普及、地质灾害全民预防的目标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兴县康宁镇人民政府

2023 年 6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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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县康宁镇人民政府 2023 年 6 月 16 日印发


